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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促進委員會 

衛生與福利組 

108年第1次小組會議紀錄 

壹、開會日期：108年4月16日(星期二)上午10時 

貳、開會地點：臺中市政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6樓601會議室 

參、主席：陳副局長仲良                                 紀錄：廖思涵 

肆、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前次會議列管事項辦理情形： 

編號 案由 單位 辦理情形說明 決議事項 

1030

425-0

4 

建請落實

執行「各

行業附設

兒童遊樂

設施安全

管理規

範」，並針

對規範外

之校園遊

戲場併同

進行定期

安全稽

查。 

教育局 

經發局 

觀旅局 

建設局 

運動局 

食安處 

各局填列「臺中市兒童遊戲場設

施安全管理盤點表暨完成檢驗合

格期程」，如會議手冊 P.8~P.9。 

 

教育局 

一、教育局已辦理統一招標，將

於 108 年 8 月完成公立幼兒

園檢驗。預計本市學校 109

年 1 月 25 日前可全部完成。 

二、截至 108 年 2 月底，本市公

立幼兒園完成遊戲場檢驗

並經本局備查家數計 13

家，私立幼兒園計 4 家。 

三、各園取得遊戲場合格檢驗

報告書困境如下： 

(一)現行我國簽署國際實驗室

認證聯盟（ILAC）相互承

認協議（MRA）認證機構

核 發 CNS 17020 或

ISO/IEC 17020 認證證書

之檢驗機構僅有五所，各

園反映預定檢驗時程有執

行上之困難。 

(二)遊樂設施經檢驗後，倘需改

一、 繼續列管。 

二、 請將截至今年

3 月止目標(應

達成)家數、完

成(取得合格報

告書)家數及備

查率、109 年 1

月 25 日前預計

可再完成之家

數、評估執行困

難及提出因應

對策列表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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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案由 單位 辦理情形說明 決議事項 

善或重新整建，公立幼兒

園須專案申請補助經費，

私立幼兒園須另籌財源。 

(三)多數幼兒園之兒童遊戲場

建於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

管理規範施行前，場地空

間及多數遊樂設施項目皆

不符法規標準，尚需經費

修繕遊戲場及完成檢驗，

始得取得合格檢驗報告

書。 

四、查教育部、衛福部近來已邀

集縣市政府及幼教團體等

研商幼兒園兒童遊戲場設

施安全檢驗事項會議，將考

量幼兒園執行困境，研議展

延取得合格檢驗報告時程

或修正兒童遊戲場設施安

全管理規範。在執行期程或

法令修正前，本局將持續針

對公立幼兒園檢驗結果有

改善需求者優先提供遊戲

場改善經費補助，輔導私立

幼兒園取得合格檢驗報

告，並循預算程序研提計畫

針對取得合格檢驗報告書。 

經發局 

一、 本局目前列管專營兒童遊戲

場均屬106年1月25日衛生福

利部修正訂頒「兒童遊戲場

設施安全管理規範」修正前

已設立之公司。按上揭管理

規範第7條規定：本規範修正

前已設置之兒童遊戲場設

施，應於3年內檢具第1項第1

款及第3款至第5款表件(即

兒童遊戲場基本資料、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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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案由 單位 辦理情形說明 決議事項 

意外責任險證明、兒童遊戲

設施自主檢查表、檢驗機構

所開立具有認證標誌之合格

檢驗報告。) 向主管機關完

成報備，合先敘明。 

二、 本局於107年12月14日、19

日、21日等三天依前揭管理

規範辦理列管有案之百貨公

司、大賣場專營兒童遊樂設

施安全稽查，執行稽查共7

家次。稽查場所涉建築物、

公安消防、環境衛生…等管

理部分，業以107年12月14

日府授經商字第1070293570

號函請都市發展局、消防

局、衛生局、環保局…等單

位本權責逕處。本次稽查時

有都市發展局、消防局、環

保局等單位配合。 

三、 本次執行稽查7家業者，茲次

結果臚列如下： 

(一) 全 部 符合 CNS12642 、

CNS12643，計1家。 

(二) 現場已無經營兒童遊戲

場(撤櫃)，計1家，本案解

除列管。 

(三) 符合CNS12642，未符合

CNS12643，計3家，業者

均已向檢驗公司排定期

程辦理檢驗(候檢中)。本

局後續追蹤3家業者檢驗

進度，於108年3月21日與

業者聯繫，經告知已通過

檢驗，待檢驗公司之合格

檢驗報告。 

(四) 符合CNS12643，未符合

附CNS12642，計1家。本

案業者遷址(樓層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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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案由 單位 辦理情形說明 決議事項 

惟稽查時業者提供之

CNS12642 係 遷址前 樓

層。本局持續追蹤，於108

年3月21日與業者聯繫，

經告知遷新址時已通過

CNS12642合格檢驗，惟

未發現檢驗公司誤填遷

址前樓層，目前已申請更

正，待檢驗公司修正合格

檢驗報告。 

(五) 現場未提供CNS12642、

CNS12643，計1家。業者

告知已排定檢驗機構辦

理中(候檢中)，本局賡續

追蹤。 

四、 本局107年度稽查7家(1家已

撤櫃)，1家已完成合格檢驗

及列入4家僅待檢驗公司之

合格報告書之業者，本局已

在108年3月期限前完成三分

之二備查率之社福考核目

標。至於1家尚等候檢驗之業

者，目前未逾109年1月25日

法定報備期限，惟仍督促業

者儘速完成，本局賡續追

蹤、列管中。 

觀旅局 

一、 本局已於 107 年 11 月 30 日

完成兒童遊戲設施稽查檢

核表檢核。目前本局轄管

觀光遊樂業、旅館屬設置

兒童遊戲場設施合計 4家業

者。 

二、 依據「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

管理規範」第 7 點規定，請

業者補送相關資料送至本

局備查。截至 108年 3月 15

日止，2 家已提供合格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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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案由 單位 辦理情形說明 決議事項 

機構報告(麗寶樂園、福容

大飯店)。 

三、 經稽查檢核表之規範查察

附設之兒童遊戲設施 2 家

(東勢林場遊樂區、日光溫

泉會館)，皆為兒童遊戲場

設施安全管理規範修正前

已設置之兒童遊戲場設

施，將於 3年內檢具合格檢

驗報告出據本局備查。 

建設局 

一、 本局已於 1 月 28 日函請區

公所依規填報各代管公園

附設兒童遊戲場自主檢查

表，本局亦設置巡查人員

定期巡檢，倘發現設施損

壞情形，立即通報修繕。 

二、 本局養護工程處 107 年 9 月

委託專業檢驗廠商辦理全

市公園附設兒童遊戲場安

全檢驗，共計 461處兒童遊

戲場，執行期間分為二

期，第一期執行期間自 107

年 9月至 108年 3月 31日，

預計完成 225處遊戲場安全

檢驗，第二期執行期間自

108 年 4 月 1 日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辦理 225 處公

園附設遊戲場安全檢驗，

剩餘 11 處將另籌經費辦理

安全檢驗。 

三、 截至 108 年 3 月底共檢驗

225處，已改善完成15處，

俟複驗合格後報主管機關

完成備查作業，預計 108年

底可完成 69 處兒童遊戲場

改善。餘遊戲場將持續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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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案由 單位 辦理情形說明 決議事項 

措經費針對檢驗結果缺失

分期改善，並委託專業檢

驗公司複驗。 

四、 本局於 108 年 1 月 11 日辦

理兒童遊戲場管理人員研

習課程，並邀集運動局、

經發局、觀旅局、食安

處、各區公所及本局相關

人員參訓。 

運動局 

本局所轄場館共有 5 座體育場館

設有兒童遊戲場，分別為北區國

民運動中心、大肚運動公園、梧

棲運 15 運動場、清水運 4 牛埔仔

運動場、潭子運動公園，於 108

年 1 月前完成設施查核，惟不合

格項目業洽專業廠商辦理評估作

業，預定於 108 年 6 月 30 日前全

數改善完畢。 

食安處 

一、 本處目前列管餐飲業附設

兒童遊戲場業者： 44 家

(A)，已有34家(B)完成備查

手續。備查率 (B/A) 77.2 

％。 

二、 本處輔導業者儘速依「兒童

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

第 7 點辦理，並持續執行每

年餐飲業附設兒童遊戲場

稽查行程，並隨時更新業

者名單，加強管理餐飲業

附設兒童遊戲場安全情

形。 

 

柒、工作報告(詳如會議手冊)： 

主席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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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洽悉。 

二、 請於下次大會補充下列會議資料： 

(一) 請衛生局補充未成年生育青少女的樣態分析，了解其背景，以利提

出因應的方法和策略。 

(二) 請衛生局補充新生兒死於周產期的特定病況之相關因應策略及臺中

的兒少意外事故死亡統計分析，以利委員提供建議。 

(三) 請衛生局對應 108 年社福考核指標，補充預防嬰兒猝死等居家安全

宣導。 

(四) 請教育局強化避免兒少網路成癮及減少 3C 產品使用的相關措施，並

補充相關效益說明。 

(五) 請教育局補充中輟或休學青少年毒癮個案追蹤輔導，中斷治療的原

因及後續處理。 

(六) 請教育局以表列補充幼童專用車稽察樣態(高、中、低風險)、家數、

稽察狀態、持續追蹤未改善情形。 

(七) 請家防中心補充臺中市寄養家庭之安置費用，並比較其他五都費

用，另外分析近年來寄養家庭消長量。 

(八) 請家防中心補充兒少性剝削態樣及相關分析數據，了解背景，以利

提出因應的方法和策略。後續再請相關網絡單位協助提供因應策

略，如教育局加強學校教育、勞工局協助就業媒合。 

三、 有關減少 3C 產品使用宣導之工作，建議衛生局能向下延伸至幼兒園，

另建議應有針對家長方面的宣導，培養其相關知能及敏感度。 

四、 請衛生局應落實建立健康減重支持性系統 ，並將無糖或減糖的宣導廣

告具象化、有感化。 

五、 針對兒少視力保健的部分，教育局應加強補習班及安親班照明的管

理，並請衛生局加強宣導。 

六、 請相關單位再強化毒品防制的廣告宣導，以有效遏止兒少接觸毒品。 

七、 請社會局及教育局於大會提出現行托育政策專案報告，包含「準公共

化的推動、組織人力資源配置、覆蓋率、政策方向的因應與推動困境」，

另提供宣導單張給委員。 

八、 請運動局檢討修正運動中心應以年齡作為判別提供兒童優惠措施之基

準，俾符兒少法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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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請運動局佈建國民運動中心時，依據法令規範及參考其他五都模式，

完善無障礙設施的規劃。 

十、 強化社會安全網的計畫中，高風險家庭包含脆弱家庭(未發生)及危機家

庭(已發生)，請各相關單位留意資料呈現。 

十一、 有關遊戲軟體分級管理、網際網路管理、減少 3C 使用、網路成癮、

直播問題及預防網購毒品等網路安全議題整合成行動方案之建議，

請高委員於正式會議中提案進行討論。 

十二、 請教育局加強注意校園建築的樑柱建議使用圓柱或加強防撞措施，

避免兒童撞傷。 

 

捌、討論提案：無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下午 12 時 10 分 


